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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兴乡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服务指南

一、受理范围

本服务事项适用于建兴户籍年满60周岁的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且未领取国家规定的基本养老保障待遇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服务办理。

二、办事条件

（一）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个人，年满60周岁、累计缴费满15年,且未领取国家规定的基本养老保障待遇的城乡居民。针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实施时各个年龄组的具体情况又细化规定： 1、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实施时，参保人已年满60周岁的可不用缴费，可以按月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 。2、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实施时，距规定领取年龄不足15年的,应逐年缴费 ，也允许补缴累计缴费不超过15年。3、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实施时，距规定领取年龄超过15年的,应按年缴费，累计缴费不少于15年。                            （二）参保人员在服刑或劳教期间达到领取待遇年龄的，暂缓办理待遇领取手续，待其服刑或劳教期满后再办理相关手续。

三、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

受理地点：建兴乡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办事窗口：建兴乡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2:00，下午14:00—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四、申请材料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服务办理材料目录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件
	纸质/电子文件
	份数
	备注

	1
	新平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申请表
	原件
	纸质
	1
	

	2
	申报人居民身份证、

居民户口簿
	原件（核验）、复印件（留存）
	纸质
	1
	

	3
	金融社保卡
	原件（核验）、复印件（留存）
	纸质
	1
	


五、服务时限

资料齐全即可办理，到龄次月发放。


六、服务收费

本公共服务事项不收费

七、办事结果及送达方式

办事结果：对符合条件的人员进行待遇登记、复核

送达方式：现场告知

建兴乡政府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八、咨询及监督渠道

咨询电话 0877-7770111，监督电话 0877-7770025  

咨询及投诉地址：新平县建兴乡政府党政办公室
九、文书表单及服务指南

    直接领取：受理窗口。

十、本服务指南已经县政府审改办审核通过。服务指南的调整、修改必须经县政府审改办审核同意。

附件：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服务办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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